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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南职教中心 

关于强化上下学时段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通知 

 

各部门： 

为认真贯彻落实《丰南区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强化上下学时段道

路交通安全管理的通知》（安字〔2023〕61 号）工作要求，牢固树

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工作理念，切实维护师生生命安全，

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的要求，制定丰南职教中心上下学时

段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责任分工，请贯彻落实。 
 
 

附件 1：丰南职教中心强化上下学时段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责任分

工。 

附件 2：丰南区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强化上下学时段道路交通安全

管理的通知。 

     

 
丰南职教中心 

         2023年 4 月 27日 
 
 

 



附件 1： 

 

丰南职教中心 

强化上下学时段道路交通安全管理责任分工 

 
序

号 
工作内容 责任 

部门 

1 召开专题会议。（提供会议记录和现场照片） 安全卫生处 

2 
制定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方案，建立健全校园交通安全长效管理机

制。（提供工作方案） 
安全卫生处 

3 

通过黑板报、宣传栏、校园广播、安全教育讲座等形式，突出重点，

强化对学生及家长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提供宣传材料文档、实景照

片等） 

德育处 

4 

校内严禁师生并排骑车、载人、闯红灯、逆行、打闹等行为，骑乘自

行车、电动车要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不乱停乱放、不闯红灯、不逆

行等。（提供实景照片或相关要求文件等） 

学生处 

纪检办 

专业部 

5 

加强对本校师生及家长的安全宣传教育工作。杜绝教职员工无证驾驶、

酒驾、醉驾、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加强对家长安全文明驾驶的教

育引导。（提供相关宣传、要求的文字材料或通知截图） 

德育处 

党办 

6 

维护校园门口上下学接送秩序。根据周边道路实际情况，完善“净区”

建设，实行分班、错时、错峰放学，家长定时、定点接送，形成“一

校一案”，实现科学快速疏导，确保校园门口交通畅通有序。（提供

相关方案） 

德育处 

保卫处 

7 

落实校门口“护学”机制。组织志愿者，完善“护学岗”职责，切实

加强上下学高峰期校园周边的防护力量，有效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

（提供实景照片） 

各部门 

8 

开展校园周边隐患排查。开展校园周边道路信号灯、斑马线、减速带、

隔离栏、标识标牌等排查，主动报告，完善校园周边道路交通设施。

（提供台账、清单或维修记录、反馈单或实景照片） 

安全卫生处 

 



附件 2： 
丰南区教育局 

关于进一步强化上下学时段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通知 

各中心校、区直学校： 

据区交警大队反馈，近期在学校周边发现在上下学过程中，存

在学生驾驶农用电动三轮车载人，驾驶、乘坐电动车不佩戴头盔，

以及乘坐电动车时有站立、跪坐、倒坐等现象。这些不良行为暴露

出了我区部分学生家长交通安全意识淡薄、监护责任不到位，学校

道路交通安全管理不到位、安全教育存在薄弱环节等问题。为避免

交通事故的发生，排除交通安全隐患，切实加强学校（园）交通安

全教育工作，确保广大师生、幼儿生命安全，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 

一、提高认识，强化交通安全责任意识 

各学校、幼儿园要充分认识道路交通安全的重要性，保持高度

警惕，牢固树立“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的工作理念，按照“党政

同责，一岗双责”的要求，落实学校主体责任，以维护师生生命安

全为核心，以“落实职责、全面排查、集中整治”为原则，召开专

题会议，分析研判存在诸多问题的原因，深入调查，制定上下学时

段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方案，责任到人，精准施策，消除安全隐

患，建立健全校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长效管理机制，有效防范师生

道路交通事故的发生。 

二、突出重点，强化交通安全宣传教育 

通过黑板报、宣传栏、校园广播、安全教育讲座、主题班会等

多种形式，有针对性、实效性地加强学生道路交通安全教育，特别

是做好学生“步行安全、乘车安全、骑车安全”的养成教育，教育

学生自觉遵守交通秩序，防止交通事故发生。 

（一）步行安全教育。教育学生遵守交通规则，过马路要走斑

马线，养成“一停二看三通过”的良好习惯，不跨越护栏、不横穿

马路、不闯红灯、不在公路上追逐打闹等。广大师生要遵守交通法

规，做“安全出行、礼让为先”的示范者和践行者。 



（二）乘车安全教育。教育学生乘车时要系好安全带，不做有

碍安全的事情。要求乘坐摩托车、电动车上下学的学生和家长做到

“一盔一带”。教育学生及家长主动拒绝无安全保障的交通方式，

不乘坐无营运资格非法接送学生的“黑车”，不乘坐拼装改装车、

报废车等车辆；不乘坐无牌无证、不符合安全技术条件的车辆；不

乘坐超员、超速等安全无保障的车辆。 

（三）骑车安全教育。不满 12周岁学生不得骑自行车，不满 16

周岁学生不得骑电动自行车。教育师生严禁并排骑车、载人、闯红

灯、逆行、打闹等行为，骑乘自行车、电动车要按规定佩戴安全头

盔、不乱停乱放、不闯红灯、不逆行等。 

（四）驾车安全教育。认真落实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有关规定，

各学校要负责对本校师生员工及家长开展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工作。

坚决杜绝教职员工无证驾驶、酒驾、醉驾、闯红灯等交通违法行为，

加强对家长安全文明驾驶的教育引导，全面推动文明安全出行，营

造良好的交通环境。 

三、聚焦关键，强化校园周边交通治理 

（一）维护校园门口上下学接送秩序。各学校要根据周边道路

实际情况，完善“净区”建设，实行分班、错时、错峰放学，家长

做到定时、定点接送，形成“一校一案”，实现科学快速疏导，确

保校园门口交通畅通有序。 

（二）落实校门口“护学”机制。各学校要依托当地公安、综

治力量，有条件的组织家长志愿者，完善“护学岗”职责，切实加

强上下学高峰期校园周边的防护力量，有效防止交通事故的发生。 

（三）开展校园周边隐患排查。开展校园周边道路信号灯、斑

马线、减速带、隔离栏、标识标牌等排查，主动报告，完善校园周

边道路交通设施。 

附件：道路交通安全相关法律法规。 

丰南区教育局 

2023 年 4 月 25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七十二条规定： 

（一）驾驶自行车、三轮车必须年满 12周岁； 

（二）驾驶电动自行车和残疾人机动轮椅车必须年满 16 周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 

第五十一条规定：机动车行驶时，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

定使用安全带，摩托车驾驶人及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戴安全头盔。 

 

《河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 

第二十四条规定：驾驶、乘坐电动自行车应当佩戴安全头盔。 

 


